
东阳市普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 伙 协 议（修订本） 

第一条 鉴于全体合伙人均有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

及本合伙协议之条款和条件，发起设立一家有限合伙企业(以下简称

“企业”或“合伙企业”)。经友好协商一致，现达成如下协议。 

第二条 本企业为有限合伙企业，是根据本合伙协议自愿组成的共同经营体，

全体合伙人愿自觉遵守本合伙协议，依法纳税，守法经营。 

第三条 企业名称：东阳市普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第四条 经营场所：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万盛街 42号三楼。 

第五条 合伙目的：通过投资经营活动使合伙企业资产增值,合伙人取得理想

回报。 

第六条 经营范围：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的投资(以登记机关登记为准)。  

合伙期限：20年。 

第七条 普通合伙人可视合伙企业的实际需要自行决定变更合伙企业的名称、

经营场所、经营范围及合伙期限，但应书面通知全体合伙人，并办理

相应的登记机关变更登记手续。 

普通合伙人依据本条获得授权自行签署与上述变更相关的法律文件，

并办理登记机关变更登记手续。 

第八条 合伙人 

1. 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 

合伙人名称 住所 
法定代

表人 

出资

方式 

认缴出资

额(万元) 

缴付期

限 

占总出资

额比例

(%) 

横店集团控

股有限公司 

浙江省东阳市横

店万盛街 42 号 
徐永安 货币 241.9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2.3137 



2. 合伙企业之有限合伙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住所、出资方式、认缴

出资额、缴付期限及占总出资额比例列于下表。 

合伙人

名称或

姓名 

住所 证件名称及号码 
出资

方式 

认缴出

资额

（万

元） 

缴付期

限 

所占比

例（%） 

徐新良 

浙江省东阳市吴

宁街道东街 138

号 

身份证

340104196901*****

* 

货币 820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7.8431 

金旻 

浙江省金华市婺

城区三江街道宾

红路 599号 18幢

3单元 502室 

身份证

110108196807*****

* 

货币 369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3.5294 

何春 
浙江省东阳市横

店镇万盛街 42号 

身份证

330719197411*****

* 

货币 307.5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2.9412 

马向红 

浙江省东阳市横

店镇得邦公寓楼

3号东单元 2层

东 

身份证

330602196710*****

* 

货币 307.5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2.9412 

金毅强 

浙江省东阳市横

店镇桥下社区金

宅 166号 

身份证

330724197310*****

* 

货币 307.5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2.9412 

郭康平 

浙江省东阳市横

店镇横店社区郭

新宅万盛街 189

号 

身份证

330724197204*****

* 

货币 266.5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2.549 

韦平平 

杭州市滨江区浦

沿街道景江苑 1

幢 1单元 1502室 

身份证

330724196402*****

* 

货币 164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1.5686 

  ******     



杜华平 

浙江省东阳市横

店镇屏岩社区岩

前 249号 

身份证

330724196607*****

* 

货币 205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1.9608 

李淑清 
浙江省东阳市横

店镇万盛街 42号 

身份证

612301196912*****

* 

货币 184.5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1.7647 

马巧芳 

浙江省东阳市吴

宁街道东岘新村

112幢 1单元东

三楼 

身份证

330103196505*****

* 

货币 184.5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1.7647 

李常青 

浙江省东阳市白

云街道望江路 23

号 

身份证

330724196704*****

* 

货币 184.5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1.7647 

阳学文 

浙江省东阳市横

店镇康庄小区 1

幢 1单元 302室 

身份证

430124198011*****

* 

货币 205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1.9608 

聂文彬 

浙江省东阳市吴

宁街道南岘新村

39幢 6号 

身份证

360422196610*****

* 

货币 164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1.5686 

陈群英 

浙江省磐安县安

文镇西山新区 27

号 

身份证

330727196903*****

* 

货币 164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1.5686 

华鸿莺 

浙江省东阳市吴

宁街道朝阳新村

67幢 1单元 202

室 

身份证

330727196307*****

* 

货币 131.2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1.2549 

金益军 

浙江省东阳市横

店镇中集资房 4

幢 502室 

身份证

330724196409*****

* 

货币 164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1.5686 

张大宝 

浙江省东阳市白

云镇中山路 165

号 

身份证

330106196309*****

* 

货币 82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0.7843 



杨晓勇 
浙江省东阳市横

店镇万盛街 42号 

身份证

430423198207*****

* 

货币 82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0.7843 

赖安平 
浙江省东阳市横

店镇万盛街 42号 

身份证

422824197502*****

* 

货币 164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1.5686 

胡佳鹏 
浙江省东阳市横

店镇万盛街 42号 

身份证

342523198101*****

* 

货币 164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1.5686 

申屠有

德 

浙江省东阳市吴

宁镇吴宁西路医

药化工宿舍 

身份证

330103196911*****

* 

货币 61.5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0.5882 

吴瑜亮 

浙江省东阳市吴

宁街道黉门广场

37号 603室 

身份证

330724197409*****

* 

货币 61.5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0.5882 

任红阳 

浙江省东阳市横

店镇得邦公寓楼

3号东 1单元 801

室 

身份证

330724197206*****

* 

货币 164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1.5686 

张仁家 

浙江省东阳市横

店镇桥下社区群

峰 88号 

身份证

330724196904*****

* 

货币 164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1.5686 

厉凤英 

浙江省东阳市横

店镇社团新村 8

幢西单元 402室 

身份证

330106196901*****

* 

货币 82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0.7843 

厉昆 

浙江省东阳市吴

宁街道东岘新村

178幢 2单元 401

室 

身份证

330724197408*****

* 

货币 41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0.3922 

李金海 

浙江省东阳市横

店镇禹山社区东

一樟树下 

身份证

330724196912*****

* 

货币 82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0.7843 

  ******     



吴朝刚 
湖南省湘潭县河

口镇月形村 

身份证

522128197609*****

* 

货币 41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0.3922 

谢秀榜 

浙江省东阳市吴

宁街道南岘新村

39幢 6号 

身份证

330326198010*****

* 

货币 82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0.7843 

雷江 
浙江省东阳市横

店镇万盛街 42号 

身份证

652931197408*****

* 

货币 41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0.3922 

刘华 

浙江省东阳市横

店镇得邦公寓楼

3幢西单元 504

室 

身份证

362421197401*****

* 

货币 82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0.7843 

翁国平 

浙江省东阳市横

店镇横店社区横

山 230号 

身份证

330724197105*****

* 

货币 82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0.7843 

李国强 

浙江省东阳市吴

宁街道南岘新村

39幢 6号 

身份证

332602197901*****

* 

货币 82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0.7843 

周雄飞 

浙江省龙游县湖

镇镇童家仓村马

头新区 23号 

身份证

330825198309*****

* 

货币 24.6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0.2353 

王磊 
浙江省东阳市横

店镇万盛街 42号 

身份证

410302198207*****

* 

货币 24.6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0.2353 

庄程翰 
浙江省东阳市横

店镇万盛街 42号 

身份证

320311198106*****

* 

货币 24.6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0.2353 

刘伟军 
浙江省东阳市横

店镇万盛街 42号 

身份证

430121197909*****

* 

货币 24.6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0.2353 

皋海涛 
浙江省东阳市横

店镇万盛街 42号 

身份证

370724198003*****

* 

货币 24.6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0.2353 

褚运波 上海市长宁区廷
身份证

429001197509*****
货币 24.6 

2015 年

12 月 31
0.2353 



3.  在合伙企业经营期限内有限合伙人发生变化的，本合伙协议应作相应

修改，并应办理相应的登记机关变更登记手续。 

普通合伙人依据本条获得授权自行签署有限合伙人变更相关的法律

文件，并办理登记机关变更登记手续。 

4.  合伙企业应在经营场所置备合伙人名册，登记各合伙人姓名、住所、

出资额及普通合伙人认为必要的其他信息；合伙企业相关人员应根据上述

信息的变化情况随时更新合伙人名册。 

5.  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不超过 50人。 

6.  有限合伙人不得为本人或他人经营与本合伙企业所投资的项目存在

竞争或存在利益冲突的业务。 

安西路 900号 * 日前 

李啸风 
杭州市西湖区浙

大路 38号 

身份证

330106196905*****

* 

货币 24.6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0.2353 

唐志勇 
上海市长宁区延

安西路 900号 

身份证

210703197811*****

* 

货币 24.6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0.2353 

杨勤 

成都市武侯区双

楠路 242号 7栋 1

单元 12号 

身份证

511027197605*****

* 

货币 24.6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0.2353 

谭龙泉 

上海市普陀区真

华路 295弄 18号

601室 

身份证

620102196304*****

* 

货币 82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0.7843 

程奇灵 
浙江省东阳市横

店镇万盛街 42号 

身份证

340104197007*****

* 

货币 82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0.7843 

陈娇玲 

江西省赣州市章

贡区蟠龙镇蟠龙

大街 1号 

身份证

330724197211*****

* 

货币 41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0.3922 

吴炜玮 

浙江省金华市婺

城区人民东路

391号 5幢 404

室 

身份证

330302196805*****

* 

货币 4100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39.215

7 



第九条 出资  

1. 全体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总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10455万元（大写壹

亿肆百伍拾伍万元整）。普通合伙人的认缴出资额及占总认缴出资额

的比例如本合伙协议第八条第 1项所示，各有限合伙人的认缴出资额

及分别占总认缴出资额的比例如本合伙协议第八条第 2项所述。 

2. 各合伙人均以货币形式分次认缴出资。其中第一期由普通合伙人在签

订本合伙协议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合伙企业缴付 10万元人民币，

有限合伙人第一期暂不缴纳；第二期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各合

伙人足额缴付应缴出资。 

第十条 利润分配及亏损分担 

1. 合伙企业在计算可分配利润时，应依法扣除合伙企业在设立及存续过

程中所发生的费用，以及企业在正常经营中所产生的相关成本、支出

及费用。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合伙企

业并非企业所得税纳税主体，各合伙人应自行按相关规定申报缴纳个

人所得税，如法律要求合伙企业代扣代缴，则合伙企业将根据法律规

定进行代扣代缴，全体合伙人对此均无异议。 

3. 合伙企业扣除相关成本、支出、费用及税赋后的净利润，由全体合伙

人依照出资比例分配。 

4. 合伙企业的亏损，由全体合伙人依照出资比例分担。 

5. 合伙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合伙企业债务时，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承

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

承担责任。 

第十一条 执行事务合伙人的条件和选择程序 

1. 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以下简称“执行事务合伙人”)需要具备以

下条件： 

(1) 执行本合伙协议； 



(2) 对企业的经营负责； 

(3) 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企业事务。 

2. 全体合伙人共同委托普通合伙人为执行事务合伙人，其他合伙人不再

执行合伙企业事务。 

第十二条   执行事务合伙人权限和违约处理办法 

1. 执行事务合伙人对外代表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在权限范围内，为执

行合伙事务所实施的全部行为，包括与任何第三人进行业务合作及就

有关事项进行交涉，均对合伙企业具有约束力。 

2. 执行事务合伙人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及本合伙协议所

规定的执行合伙企业相关事务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1) 执行合伙企业的投资及其他业务； 

(2) 代表合伙企业行使因合伙企业投资而产生的权利； 

(3) 采取为维持合伙企业合法存续、以合伙企业身份开展经营活动所

必需的一切行动； 

(4) 开立、维持和撤销合伙企业的银行账户，开具支票和其他付款凭

证； 

(5) 聘用专业人士、中介及顾问机构为合伙企业提供服务； 

(6) 监督并要求其他合伙人按照本合伙协议的规定转让其在合伙企

业中的财产份额； 

(7) 为合伙企业的利益决定提起诉讼或应诉，进行仲裁；与争议对方

进行协商、和解等，以解决合伙企业所涉争议； 

(8) 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处理合伙企业的涉税事项； 

(9) 代表合伙企业对外签署文件； 

(10) 变更合伙企业的名称、经营场所、经营范围、合伙期限及办理相

应的登记机关变更登记； 

(11) 聘任合伙人或合伙人以外的人担任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 



(12) 法律法规及本合伙协议授予的其他职权。 

3. 执行事务合伙人故意损害合伙企业利益，导致合伙企业重大损失的，

由执行事务合伙人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三条 执行事务合伙人的除名条件和更换程序 

除非执行事务合伙人故意损害合伙企业利益，导致合伙企业重大损失，否

则其他合伙人不得撤销对其委托，不得对执行事务合伙人除名或予以更换。 

第十四条 合伙事务的执行 

1. 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当根据其他合伙人的要求，为其了解合伙企业的运

营情况提供便利。不执行事务的合伙人有权监督执行事务合伙人尽职

尽责地执行合伙事务。 

2. 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合伙企业事务时产生的收益归合伙企业，所产生

支出、费用和亏损由合伙企业承担。 

3. 执行事务合伙人不应被要求返还任何有限合伙人的实缴出资额，亦不

对有限合伙人的投资收益保底；所有实缴出资额的返还及投资回报均

应源自合伙企业的可分配资产。 

4. 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合伙企业。任何有限合伙

人均不得参与管理或控制合伙企业的投资业务及其他以合伙企业名

义进行的活动、交易和业务，不得代表合伙企业签署文件，亦不得实

施其他对合伙企业形成约束力的行为。 

第十五条 合伙企业的财产使用及处置 

1. 为控制合伙企业经营风险，除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之外，本合伙企

业一切财产及收益仅限用于投资。 

2. 合伙企业存续期间，日常运营所必须的办公场所租赁、办公设备购置、

人员和中介机构的聘用及其他必要费用和开支，不受前款规定所限，

由执行事务合伙人决定其支出事宜。 

第十六条 合伙人入伙 



1. 合伙人入伙，应当依法订立书面协议。订立书面协议时，执行事务合

伙人向新入伙的合伙人告知合伙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 

2. 合伙人入伙后，与原合伙人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等责任。新入伙的

普通合伙人对入伙前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新入伙的有限

合伙人对入伙前合伙企业的债务，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 

3. 合伙人认缴合伙企业新增出资的，应当一次性足额缴纳。 

第十七条 合伙人的财产份额转让及退伙 

1. 有限合伙人在合伙企业存续期间，不得以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

设置任何担保。 

2. 普通合伙人可以接受有限合伙人向其转让在本合伙企业的财产份额。

除向普通合伙人转让财产份额外，有限合伙人不得转让其在合伙企业

中的财产份额。 

3. 有限合伙人提出退伙的，经普通合伙人及持有 30%份额以上的有限合

伙人共同同意，才可以退伙。 

4. 有限合伙人向普通合伙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时，由普通

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协商定价，按市场价扣减相应管理费用及其税费

后作为定价依据。 

5. 有限合伙人死亡或被宣告死亡的、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按该有限合

伙人退伙办理，其在合伙企业的财产份额交还给其继承人或监护人。 

6. 合伙期限内，除合伙人依据本合伙协议之规定，将其所持合伙企业全

部财产份额转让及依照本条第 7项规定的当然退伙情形之外，合伙人

不得要求退伙。否则，应当赔偿由此给合伙企业造成的损失。 

7. 合伙人有下列之情形之一的，当然退伙： 

(1) 本合伙协议规定的出资期限届满逾十日，合伙人未履行出资义

务； 

(2) 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财产份额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 有限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普通合

伙人具有优先购买权。 



9. 有限合伙人发生各种退伙情形的，普通合伙人可以视情况决定是否受

让其出资份额。如果普通合伙人不受让其出资份额，则合伙企业退还

其出资份额。按退伙发生时市场价扣减相应管理费用及其他税费后作

为退伙款定价依据。 

10. 普通合伙人依上述规定转让出资份额或退伙并导致合伙企业没有普

通合伙人时，除非全体有限合伙人一致同意接纳新的普通合伙人并委

托其为执行事务合伙人，否则合伙企业进入清算程序。 

第十八条 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的相互转变程序 

1、普通合伙人转变为有限合伙人，或者有限合伙人转变为普通合伙人，

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 

2、有限合伙人转变为普通合伙人的，对其作为有限合伙人期间有限合伙

企业发生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3、普通合伙人转变为有限合伙人的，对其作为普通合伙人期间合伙企业

发生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4、企业仅剩有限合伙人的，应当解散；企业仅剩普通合伙人的，转为普

通合伙企业。 

第十九条 争议解决办法 

合伙人履行合伙协议发生争议，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由全体合伙人进行

协商、协调解决；合伙人不愿通过协商、协调解决或者协商、协调不成的，

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向合伙企业注册登记地有权管辖人民法院进行起诉。 

第二十条 解散与清算 

1. 本合伙企业出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解散： 

(1) 合伙期限届满，合伙人决定不再经营； 

(2) 合伙协议规定的解散事由出现； 

(3) 全体合伙人决定解散； 

(4) 合伙人已不具备法定人数满三十天； 



(5) 合伙协议规定的合伙目的已经实现或者无法实现； 

(6) 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7)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原因。 

2. 合伙企业解散时，由清算人进行清算，清算人由普通合伙人担任。代

表合伙企业 70%以上出资额的合伙人共同另行指定其他合伙人或委托

第三人担任清算人的除外。 

3. 清算结束后，清算人编制清算报告，经全体合伙人签字、盖章，在 15

日内向合伙企业登记机关报送清算报告，并按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定，申请办理合伙企业注销登记。 

第二十一条 违约责任 

合伙人违反合伙协议的，依法承担违约责任，给合伙企业造成财产和名誉

损失的，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二条 其他事项 

1. 企业登记事项以登记机关核定为准。 

2. 本合伙协议一式四份，用于办理登记机关登记或留存合伙企业。 

3. 本合伙协议未尽事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和相关法

律法规执行。 

(以下无正文，下接《合伙协议》签署页) 



（本页无正文，为东阳市普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签署页） 

全体合伙人签字或盖章（法人盖章、自然人签字）：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徐新良       金旻         何春        马向红        金毅强 

 

郭康平       韦平平       杜华平      李淑清        马巧芳 

  

李常青       吴炜玮       阳学文      聂文彬        陈群英 

 

华鸿莺       金益军       张大宝      杨晓勇        赖安平 

 

胡佳鹏       申屠有德     吴瑜亮      任红阳        张仁家 

 

厉凤英       厉昆         李金海      吴朝刚        谢秀榜 

 

雷江         刘华         翁国平      李国强        周雄飞 

 

王磊         庄程翰       刘伟军      皋海涛        褚运波 

 

李啸风       唐志勇       杨勤        谭龙泉        程奇灵 

 

陈娇玲       




